[bookmark: _GoBack]考古、聖經與信仰
　　聖經，一部基督信仰群體一直透過它來認識上帝之經典著作。一直有人嘗試以多種方法，包括考古驗証來証實聖經的真實性。但是，基督徒信仰的建立並非單從聖經記載的可証實性而來，乃在於直接建基於與上帝關係之上。
　　要明白考古、聖經與信仰的關係。首先我們要知道，聖經是公元一千年之前開始被各位作者藉著上帝的默示寫成的，現代人對於當時的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地理等等的情況難以精確掌握，於此，聖經考古學就幫了一大個忙！

考古學幫助了解聖經背景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聖經研究（新約）副教授曾思瀚博士認為從聖經研究來看，考古學可以讓我們明白當時的情境、背景以及文化。他強調：閱讀聖經、了解聖經裡面的信息，我們不可以忽略聖經本身是以文學方式呈現的著作，也不可忽略聖經是有作者的，及有其寫作背景以至文體形式。上帝用文學的方式、用多種的題材啟示祂的旨意－這才是聖經本身的作用！
　　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系（舊約）客席教授、明道社社長黃儀章博士則認為：考古學是幫助我們明白聖經的工具。作用在於考古學在「事件」的陳述方面有用。能夠幫助我們去明白，當時有關事件是否真正發生過。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神學與文化）教授鄧紹光博士則提醒大家不要忘記聖經成書的過程當中涉及「作者」的參與，當時的人是有其文化思想的限制的。他說：「聖經作者沒有考慮到之後的人看聖經要透過考古方法去証明聖經的記載是真實發生過的！他們的考慮不是這樣！」他指出，對於當時的聖經作者來說，証實猶太人的歷史並非寫作聖經的首要任務。
　　鄧紹光博士提醒：考古學對於聖經來講要做什麼？是幫助現代人理解歷史事情。他解釋，聖經記載是古代的歷史：新約時候已是二千年之前發生的事了。距今有一個歷史距離及文化距離，考古的好處是幫助我們現代讀者進入昔日聖經所描述的古代世界裡面。但進入古代世界裡面，又不等於聖經每一樣記載都可以証明的。
　　他重申，考古學雖說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聖經背景，但其自身也有限制。因此聖經最後還是信仰問題而非一個純歷史的產物，或者純粹用歷史可以研究的書。我們並非否定用考古或者歷史方法去研究聖經，而是指出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限制。他說：「限制就是，去到一個地步我們要停下來！」

聖經考古學的限制
　　曾思瀚博士指，出埃及的日子已經很難斷定，從主前1200年到主前1400年都有可能發生的！推算到亞伯拉罕就更難斷定了！雖然我們不否定亞伯拉罕的經歷是真實存在過。但是時代已經很難測定了。論到考古上比較確實的証據，可能要數大衛王了。
　　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副教授李思敬博士則強調，如果以考古學來幫助了解聖經，就必須先要確定聖經中的哪一個部分表達真實事件，以耶穌曾經講過「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為例，讀這個比喻，你不需要証實它曾經發生過的，但是讀耶穌復活的記載就需要証實了。他道：「所以保羅很緊張証實的是基督有無復活！他從來無興趣去証實好撒馬利亞人或者浪子回頭的真實性。」他強調要以文學的體裁先行，然後才到事實與否。但他認為，是事實也好，也不一定可以証實得到，要証實一件事，必須有嚴格的要求，要有外証內証，也有其他的考慮，証據不夠就不可以証實的。他道：「所以你要証實了聖經才信呢！那麼你永遠不用信聖經了，因為很多事是不能証實的！」

聖經當憑信心接受
　　鄧紹光博士則進一步指，有些事考古學無辦法証明的，但是，不表示聖經不可信！只是代表聖經在這裡傳遞著不單止純粹歷史中、考古中可以証實的事！這個事情其實就是「相信」！同時，他認為這其實表明了：聖經記載的是上帝在歷史裡面、在時空裡面與人交往；即是，我們相信的上帝透過聖經記載，給我們見到的：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上帝，這個訊息相當重要！
　　基督徒最終如何了解聖經？以信仰角度、宗教改革角度來說，聖經是上帝與我們溝通的媒介，所以我們稱「唯獨聖經」。鄧博士解釋，「唯獨聖經」是上帝只透過聖經，來與我們說話。聖經這樣寫下來，給我們看到的意義，在於一連串事情的發展，原來背後有上帝的帶領在其中。我們就信聖經，一位這樣的上帝，透過他來講給我們知，上帝昔日這樣帶領。就不是純粹今日歷史學上面講的、歷史記錄的。這不代表聖經沒有歷史學的部分，而是聖經裡面有些歷史是我們今日歷史學上無辦法証明的！
　　曾思瀚博士則表示，在閱讀聖經、了解聖經裡面的信息之際，我們不可以忽略聖經是以文學方式來呈現內容的著作，即有作者、有寫作背景和文學形式。他說：「聖經本身是文學寫作。上帝以文學寫作、多種題材啟示祂的旨意，其實這是聖經本身的作用！讓人認識祂，建立關係，得救恩！」

聖經權威
　　因此，對於我們建立對基督的信仰，首先是透過尊重聖經權威，藉著聖經嘗試與神建立關係。當中包括聖靈的工作，信心慢慢地增加，不是單靠歷史的真實証據及理性的分析。
　　正如宗教改革的時候要強調的是聖經的絕對權威。鄧紹光博士道：「其實最後我們知道考古學只能幫助我們去了解某一些因為歷史文化距離令至我們無辦法理解的經文記載。但是，它無辦法幫助我們去相信聖經。一個不信聖經是上帝與我們說話之媒介及工具的人，仍然可以研究聖經。」
　　李思敬博士更加提醒信徒不可以將自己的想法強加於聖經之上。他稱：「閱讀聖經不是我喜歡怎樣就怎樣的！」讀聖經最不好的就是以「我鍾意呀！我認為是這樣就這樣。」的態度。聖經要表達什麼不是我們決定的，權威不在我們身上！權威在聖經裡。他強調：「我們要尊重聖經本身有它的體裁、它的主題、它的信息！這樣就不要在聖經中加入自己的東西進去！請不要利用聖經！」

歷史實証與有效之福音傳播
　　對於有人提出，有了考古歷史証據，豈不是向未信的朋友更有力地辯証聖經、從而更有效說服對方相信耶穌？曾思瀚博士則以他牧會的經驗指出，所有他帶領過信耶穌的人，無一個因為他用智力、用邏輯或者用任何的物體說服他去信耶穌。他指出，信主者因為見到基督徒生命的改變，與他們建立關係之後，覺得這個關係真的有意義，他們就開始嘗試相信耶穌！
　　他進一步指出，如果以歷史實証去証實聖經，就會很容易落入一個圈套之中，因為証據都有一個質疑的空間，而任何有質疑空間的東西，都是不確定的。但是，一個人生命的改變是不可以否定的！曾博士提醒基督徒，只有讓未信的朋友看到你生命的見証！透過人際關係，不論在家中或在工作間去見証神，才是最傳統和最有效、直接的傳福音方法！

